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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風場財物採購帶安裝案」關於
物價調整疑義之諮詢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8月30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會議地點：視訊會議 

主 持 人：顏副主任委員久榮 

出席單位與人員：（如附簽到表）                                紀錄：郭元智 

壹、緣起： 

一、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處（下稱台電公司）辦理「

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風場財物採購帶安裝案」（下稱本

採購案），得標廠商為富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廠商）

，因有履約事項執行疑義，台電公司參照本會107年1月11日

訂定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諮詢小組設置要點

」，向本會申請行政諮詢，以協助釐清相關疑義。對於法規

已有既定處理機制之爭議或涉違反契約約定情事者，仍回歸

各該法規或約定處理。 

二、 台電公司依本採購案物價指數調整要點壹、一、前段約定略

以：「……屬本要點貳、七、第三項所約訂機電設備及壹、

二所訂費用不予調整……」認本採購案風力發電機「塔架」

、「海纜」及「陸纜」屬前開不予物價調整之機電設備。而

廠商認本案風力發電機「塔架」、「海纜」及「陸纜」不涉

及本案物價指數調整第貳點，致生本件履約疑義。 

貳、諮詢建議： 

一、 按決標後契約即已成立，雙方就本案之權利義務及認知差異

均應以契約約定為據，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探求

契約當事人真意，台電公司已說明類案之機電設備及外購項

目、設備等該公司招標皆不予物價指數調整之原因，為台電

公司招標之原意，爰本案契約條款應由台電公司斟酌實情，

依誠信原則本於權責研處。 

二、 依本會110年5月5日工程企字第1100100263號通函，台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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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履約中之政府採購案件，因契約成立時當事人無法預料之

物價變動致影響履約成本，契約雙方得參酌民法情事變更規

定，依契約約定合意辦理契約變更。 

三、 台電公司審查廠商申請物價指數調整，可依政府採購法第11

條之1規定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協助提供與採購有關

事務之諮詢。 

參、發言摘要： 

一、 台電公司： 

（一） 依據本案契約文件詳細價目表第8項：「風機設備（含

塔架、機艙、轉子及附屬電氣設備）」、設備採購與

安裝需求書二、報價內容：「……（八）『風機設備

（含塔架、機艙、轉子及附屬電氣設備）』……其內

容包括……塔架設備（含軌道式防墜系統）……」、

設備採購與安裝需求書五、付款辦法：「（一）工程

部分9.『風機設備（含塔架、機艙、轉子及附屬電氣

設備）』，依甲方審定之『細部設計認可版之詳細價

目表』，前述設備、材料進到本案組裝場經查驗合格

後，……（二）物價指數調整1.本案所需設備、物料

，乙方若自台灣以外地方採購時，將不辦理物價指數

調整。……」、機電設備設計規範第一章1.3工程項目

：「本案機電設備主要工作包含下部結構之雜項機電

設備製造及安裝、風機設備製造及安裝（含塔架（其

設計詳風機支撐結構設計規範）、機艙、轉子及附屬

電氣設備）……」綜上，本案契約已約定機電設備包

含風機設備且包含塔架。 

（二） 依據本案機電設備設計規範第一章1.3工程項目：「本

案機電設備主要工作包含……海纜及陸纜製造及佈設

……」、第13AAA章檢驗、試驗：「……7.2機電設備

工廠檢驗及試驗……（4）33kV或66kV或161kV電力電

纜取樣試驗……（5）33kV或66kV，與161kV電力電纜

出廠試驗……」、「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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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工 程 物 價 指 數 計 算 平 台 CCI （

https://www.stat.gov.tw/CCI/）：「其中一、材料類（

八）機電設備類55.電線電纜，已清楚將電線電纜歸類

於機電設備類。」綜上，本案機電設備包含海纜及陸

纜。 

（三） 依據本案物價指數調整要點壹、調整原則：「一、施

工期間市價波動漲跌幅符合本要點之規定時，其每期

估驗應得款（包含保留款）中，屬本要點貳、七、第

三項所約訂機電設備及壹、二所訂費用不予調整……

」貳、調整依據：「……七、……本工程採用之約訂

機電設備為：機電設備費」設備採購與安裝需求書五

、付款辦法：「……（二）物價指數調整1.本案所需

設備、物料，乙方若自台灣以外地方採購時，將不辦

理物價指數調整。……」綜上，本案風機設備含塔架

、海纜及陸纜屬機電設備，機電設備依契約無法辦理

物價調整，且依本公司既有陸域風機塔架，皆未曾辦

理物價調整。另海纜屬外購，依契約約定亦不予辦理

物價調整。 

（四） 本案物價指數調整要點係本公司統一規定，因機電設

備係以一整體觀之，與材料就物價指數波動之調整尚

有不同，且設備與材料難以區隔，爰本公司認定設備

不予物價指數調整。另有關外購部分因涉及幣值匯兌

問題，如需辦理物價指數調整，難認統一標準，爰本

公司就外購部分亦統一規定不予物價指數調整。 

（五） 本公司以往就風機係以單一設備考量，其主要構件包

含機艙、葉片、塔架（內含諸多機電設備、變壓器等

，皆於其內運作），且本公司過往從國外進口陸域風

機皆係以一機電設備認定，並無特別拆分，亦無允許

物價指數調整。 

二、 廠商： 

（一） 本案契約中未有明確定義「機電設備」，機電設備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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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規範第1.3節應係指「 機電設備主要工作」之工程項

目內容，並非屬「機電設備」本身之明確定義。本公

司主張風機塔架與海陸纜線之屬性歸類，仍應回歸其

功能、材料性質、檢驗方式及詳細價目表標單規定等

多面向據以憑判。 

（二） 本案設備採購與安裝需求書中一、工作範圍：「……

（四）採購規格……2.風機支撐結構……主要結構，

包括塔架與下部結構……」、第13AAA章檢驗、試驗

：「……7.1.12本案風機及海上變電站之上、下部結構

（含 塔架……」、第13663章風力發電機組及其附屬

設備：「……（11）塔架……」、第5122A章離岸鋼

構造：「1.1……風電機組將安裝於本結構上，包括塔

架……」爰塔架應屬支撐結構，非屬機電設備。 

（三） 本案指數調整要點第貳、七、第三項所訂機電設備不

予調整者為：「本工程採用之約訂機電設備為：機電

設備費」惟查承攬契約詳細價目表標單第1至第33項中

未有明確訂定「機電設備費」之計價項目。對於塔架

屬於主要鋼結構或屬於機電設備之敘述條文間明顯呈

現差異矛盾處，依契約第1.4.2（6）：「同一順位之文

件，其內容有不一致之處，屬台電公司文件者，以對

廠商有利者為準……」據此推論，塔架應非屬機電設

備。 

（四） 設備採購與安裝需求書五、付款辦法：「（一）工程

部分9.『風機設備（含塔架、機艙、轉子及附屬電氣

設備）』，依甲方審定之『細部設計認可版之詳細價

目表』，前述設備、材料進到本案組裝場經查驗合格

後，於每季估驗並核付該項目百分之八十……」，由

此可知風機設備含塔架、機艙、轉子及附屬電氣設備

之計價方式係屬分項辦理撥付並可依詳細價目表之分

項個別審視「 物價指數調整要點」之適用性。 

（五） 履約期間因新冠肺炎於國際間反覆傳染影響，造成工



第 5 頁，共 8 頁 

廠生產程序及運輸排程遭受極大之脫序干擾，導致國

際性原物料價格大幅波動，經查國際銅價自109年6月

15日決標及簽約日起截至110年8月4日止，國際銅價從

5678.75美元/噸漲至9521.50美元/噸，漲幅高達67.67%

。由於本案海纜之舖設長度估計約需144.6公里，陸纜

之舖設長度估計約需5.8公里，此銅價劇烈漲幅勢必增

加工程成本，嚴重影響本案海纜及陸纜工程之採購發

包。本公司主張依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規定：「契約

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

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

更其他原有之效果。」就「海纜及陸纜」應可適用「

物價指數調整要點」進行物價調整。 

三、 本會企劃處： 

（一） 本案爭點在於物價指數調整要點所稱不予物價調整之

機電設備是否包含「塔架」、「海纜」及「陸纜」以

及是否適用情事變更原則。 

（二） 契約雖未就「機電設備」與「機電設備費」加以明確

定義，然可從契約文件或依照社會通念予以解釋，雖

本案詳細價目表第8項：「風機設備（含塔架……」惟

查塔架之設計、施工係偏屬於土木及結構等力學方面

之計算，以工程觀點，應與機電設備尚有不同。 

（三） 另行政院主計總處「營造工程物價指數（CCI）查價項

目及其權數」將電線電纜分類於「機電設備類」，且

應屬電機技師簽證之範疇，解釋上如要將其排除於「

機電設備」，恐要有更多之依據。 

（四） 本案是否適用情事變更原則，應釐清是否於契約成立

後，當事人無法預見，因非可歸責於雙方事由，而發

生情事變更之情形，如符合前開情形，雙方得參酌民

法情事變更原則合意辦理契約變更。 

四、 本會蔡簡任技正志昌： 

（一） 認同主辦單位企劃處之意見，塔架可不歸類於風力發



第 6 頁，共 8 頁 

電機組之機電設備之一部分，其費用可依物價指數調

整要點進行調整。 

（二） 因塔架費用包含於風力發電機組一式計價項目內，後

續如辦理塔架物價指數調整時，需拆分出該工項費用

，以利計算。 

五、 本會劉專門委員慧君： 

（一） 有關「塔架」是否屬「機電設備」部分，應視契約及

設計規範相關約定，塔架因屬結構物而非屬一般機電

設備所涵括範圍，如契約未明確定義機電設備範圍，

則有討論空間。 

（二） 有關「海纜」及「陸纜」，依契約約定，已明確屬不

予物價指數調整之範圍。 

（三） 本案應先從契約解釋著手，其後才予討論有無情事變

更原則之適用。訂約後所發生之情事是否為訂約當時

所無法預料，或其變動幅度超過訂約時所研判之範圍

者，仍應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六、 蘇諮詢委員明通： 

（一） 本案台電公司於109年6月15日決標予富崴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決標金額62,888,000,000元。另查本案決標前

曾歷經多次流標， 108年招標時原預算金額為

52,185,000,000元，109年決標當次招標之預算提高至

64,050,000,000元。 

（二） 本案契約所附設備採購與安裝需求書第五點之（二）

物價指數調整載明:1.本案所需設備、物料，乙方若自

台灣以外地方採購時，將不辦理物價指數調整。2.本

需求書二、報價內容：「設計費用」、「施工場地租

用及整理」、「施工碼頭」、「下部結構及雜項機電

設備之安裝」（含工作平台起重機、環評監視設備（

錄影設備及熱感應器材））、「風力發電機組安裝」

（含塔架、機艙、轉子及附屬電氣設備）、「海纜佈

設」、「工程保險」、「工廠檢測（試）驗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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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辦理物價指數調整。3.若乙方投標時未檢具「投標

標價不適用招標文件所定物價指數調整要點聲明書」

，則其餘部分依照本需求書附件11（1）「物價指數調

整要點」規定辦理。 

（三） 本案契約所附物價指數調整要點壹、一載明施工期間

市價波動漲跌幅符合本要點之規定時，其每期估驗應

得款（包含保留款）中，屬本要點貳、七、第三項所

約訂機電設備費用不予調整；第貳點調整依據二、載

明每期估驗應得款中屬本要點貳、七、第三項所約訂

機電設備不予調整；貳、七、第三項為：本工程採用

之約訂機電設備為：機電設備費。 

（四） 本案契約所附詳細價目表（標單）第8項為風機設備（

含塔架、機艙、轉子及附屬電氣設備） 

（五） 本案契約所附設備採購與安裝需求書第二點報價內容

：（八）「風機設備（含塔架、機艙、轉子及附屬電

氣設備）」為完成本項目所需設備之製造……（十一

）「陸纜材料」為完成本項材料供應工作，其內容包

括但不限於下列項目：161kV XLPE 電纜（1芯、

2000mm2，銅線遮蔽、PVC被覆、接續匣）、光纖電

纜（48芯（含）以上、單模、不鏽鋼管被套）、電纜

附屬器材及鐵鋁配件（含電纜被覆保護裝置、接地電

纜、光纖接線盒、監視設備（包含溫度偵測與探傷偵

測）、T-Box、支架、角鐵、固定套）等項目，費用包

含材料、運輸等。（十三）「海纜材料」為完成本項

材料供應工作，其內容包括但不限於下列項目：XLPE

海底電纜、161kV XLPE 海底電纜、夾件（風機端、海

上變電站端、登陸端）、修復接續匣、海底電纜裝卸

船隻運費等項目，費用包含材料、運輸等。 

（六） 本案契約所附設備採購與安裝需求書機電設備設計規

範第一章一般需求1.3工程項目載明本案機電設備主

要工作包含下部結構之雜項機電設備製造及安裝、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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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設備製造及安裝（含塔架（其設計詳風機支撐結構

設計規範）、機艙、轉子及附屬電氣設備）、海上變

電站製造及安裝、海纜及陸纜製造及佈設……。 

（七） 綜合以上本案契約所附文件之內容： 

1. 本案所需設備、物料，訂約廠商若自台灣以外地方採

購時，不辦理物價指數調整。廠商主張物調之項目，

若自台灣以外地方採購時，依契約不辦理物價指數調

整。 

2. 機電設備費用不予調整，風機設備的範圍含塔架、機

艙、轉子及附屬電氣設備。機電設備主要工作包含下

部結構之雜項機電設備製造及安裝、風機設備製造及

安裝（含塔架（其設計詳風機支撐結構設計規範）、

機艙、轉子及附屬電氣設備）、海上變電站製造及安

裝、海纜及陸纜製造。因此，機電設備的範圍含塔架

、海纜及陸纜，依契約不辦理物價指數調整。 

3. 「陸纜材料」及「海纜材料」，訂約廠商若自台灣以

外地方採購時，依契約不辦理物價指數調整。 

（八） 此外，本案為財物採購帶安裝之統包案，決標金額高

達628億8,800萬元，一般得標廠商於得標後通常會儘

速覓妥來源及確定價格，以降低後續物價變動之影響

。 

肆、散會（下午4時0分） 


